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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关总署关于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外

商 投资企业履行产品出口合同所需进口料

件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予以修正的通知 

署监一(1991)1878号 

广东分署，各局、处级海关： 

为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，支持企业

发展进料加工、产品复出口业务，我署于一九八六年

十一月制定印发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外商投资

企业履行产品出口合同所需进口料件管理办法》〔（８

６）署货字第１１８３号〕。《办法》第二条规定对“机

械设备、生产用车辆”是作为保税货物进行监管。在

实际工作中，海关对“三资企业进口的机器设备、生

产用车辆”予以免税的依据是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四

年海关总署、财政部、经贸部联合下发的《关于中外

合作经营企业进出口货物的监管和征免税规定》〔（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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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）署税字第９９５号〕和《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

进出口货物的监管和征免税规定》〔（８４）署税字第

２３３号〕以及国务院发布的有关规定。为此，现决

定该《办法》和第二条中“机械设备、生产用的车辆

以及”十二字及第三条中“机械设备、生产用车辆和”

十字予以删除。 

特此通知。 

海关总署 

19911231 

 海关总署关于外商投资的宾馆、饭店、餐饮

业进口自用洋酒问题的批复 

署监一(1991)1122号 

上海海关： 

你关八月十日传真电报收悉。关于洋酒进口问

题，我署署监一〔１９９１〕７６３号文转发《国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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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办公厅关于寄售进口洋酒、啤酒、饮料有关问题的

复函》的通知中明确“今后除寄售进口外，一律不再

批准进口洋酒”。你关来文中提出的外商投资的宾馆、

饭店、餐饮业为营业自用而进口的洋酒问题，经商经

贸部研究认为，上述企业可自行组织进口本店餐饮业

所需的洋酒，但不得在附设的商品部搞出售、批发业

务。 

以上，请遵照办理。 

 海关总署 

 19910812 

海关总署、中国银行关于印发《关于加工贸

易企业以多种形式缴纳税款保证金办法 实

施细则》的通知 

署税［2000］124号广东分署、各直属海关，中

国银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分行，深圳市分行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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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印发〈关于加工贸易企业以多

种形式缴纳税款保证金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国经贸

贸易［1999］1271号），海关总署和中国银行联合制

订了《关于加工贸易企业以多种形式缴纳税款保证金

办法实施细则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对外公告实施。有

关单证统一印发。 

附件：《关于加工贸易企业以多种形式缴纳税款

保证金办法实施细则》 

 2000年 3月 16日 

附件： 

关于加工贸易企业以多种形式缴纳税款保证

金办法实施细则（暂 行） 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 《关于印发〈关于加工贸易

企业以多种形式缴纳税款保证金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

（国经贸贸易［1999］1271号），特制订本实施细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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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企业开展加工贸易业务因故无法向海关

缴纳税款保证金的， 可凭中国银行出具的以海关为

受益人的税款保付保函（以下简称保函）办理海关备

案手续。 

第三条 中国银行为企业开设保函， 应对企业资

信情况及提供的保证、抵押、质押、留置、定金（包

括企业自有外汇资金）、其他金融机构、其他具有代

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为其出具的担保等多种形式

的担保进行评估。经评估符合风险控制要求的，可为

其出具以海关为受益人的保函，经评估不符合风险控

制要求的，可不予受理。 

企业向中国银行申请开设保函的申请书格式、中

国银行向海关出具的保函格式、海关索赔书格式、国

内金融机构向中国银行出具担保函格式、国外金融机

构向中国银行出具的备用信用证参考格式见附件。 

第四条保函的担保范围为企业发生欠税时海关

需强行扣划该企业应缴纳的税款及缓税利息。经批准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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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销的加工贸易料件或产品所需缴纳的税款及缓税

利息由企业自行向海关缴纳。 

第五条 保函的担保期限为台账核销期满后80天

（含， 下同），其中最后 20 天为海关向中国银行进

行索赔预留的操作期。企业在台账核销期满后 60 天

（最后一日逢节假日顺延）内未能提交或补齐有关单

证，办理核销手续，海关可在上述索赔操作期内向中

国银行进行索赔。本实施细则第九条、第十二条规定

的情况除外。 

第六条 为确保海关与中国银行联系配合的连续

性、 一致性，海关与中国银行对于同一笔实转台账

业务按同一种台账保证金形式核对账务。因此，企业

对于同一笔实转台账业务，应采用同一种台账保证金

形式，即：缴纳税款保证金，或者提交保函。如企业

在台账开设、变更等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保证金形

式，中国银行将根据上述原则决定受理的方式。 

第七条 在台账开设环节，应按以下程序办理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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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申请手续： 

(一) 企业向海关申请备案手续， 海关对有关单

证审核后，对符合规定的，开出《银行保证金台账开

设联系单》。 

(二)企业持《银行保证金台账开设联系单》、保函

开设申请书及有关单证向中国银行申请开设保函。 

中国银行对企业资信及多种形式的担保进行评

估，经评估符合风险控制要求的，可由保函受权行为

其出具以海关为受益人的保函，并转往有关台账业务

部门。经评估不符合风险控制要求的，中国银行可不

予受理。 

为简化手续，经企业申请且中国银行落实了足额

抵押担保的，中国银行提供的保函金额可大于海关要

求的保证金金额。 

(三)中国银行台账业务部门收到保函后，通知企

业前来办理有关手续，凭保函及《银行保证金台账开

设联系单》为企业开设台账，出具《银行保证金台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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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通知单》。 

(四)企业凭《银行保证金台账登记通知单》、保函

正本和一联副本到海关办理有关手续。 

(五)企业未能交纳足额保证金，经中国银行保函

受权行评估又不予开出保函的，中国银行台账业务部

门不为其开设实转台账。 

(六)海关开出《银行保证金台账开设联系单》80

天后未收到《银行保证金台账登记通知单》的，原开

具的《银行保证金台账开设联系单》自动失效。 

第八条 保函台账变更应按以下程序办理有关手

续： 

(一)企业向海关申请变更，海关对有关单证审核

后，对符合规定的，开出《银行保证金台账变更联系

单》。 

(二)变更后的保证金金额大于原保函金额以及合

同延期，企业需持《银行保证金台账变更联系单》、

保函修改申请及有关单证到中国银行办理保函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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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银行对企业资信及多种形式的担保进行评

估，经评估符合风险控制要求的，可由保函受权行对

原保函进行相应修改，并转往有关台账业务部门。经

评估不符合风险控制要求的，中国银行可不予受理。 

(三)中国银行台账业务部门收到保函修改后，通

知企业前来办理手续，凭保函修改及《银行保证金台

账变更联系单》为企业变更台账，出具《银行保证金

台账变更通知单》。 

(四)企业凭《银行保证金台账变更通知单》、保函

修改正本和一联副本到海关办理有关手续。 

(五)海关开出《银行保证金台账变更联系单》80

天后未收到《银行保证金台账变更通知单》的，原开

具的《银行保证金台账变更联系单》自动失效。 

第九条 当企业发生走私违规或欠税等行为时， 

海关对企业欠缴的税款及缓税利息进行一次性强行

扣划。海关开出索赔书、《税款缴纳扣划通知书》、《海

关×××专用缴款书》，连同保函正本送达中国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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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账业务部门进行索赔。若索赔书、《税款缴纳扣划

通知书》及《海关专用缴款书》中的企业名称与保函

的企业名称不一致，海关应随附工商管理部门出具的

企业名称变更文件（复印件）。中国银行凭上述单证

在海关填发《海关×××专用缴款书》次日起、30

日内（最后一日逢星期六、星期日和法定假日顺延）

履行保函项下的赔付责任。中国银行履行了保函项下

赔付责任后，保函自行失效，同时，中国银行依法进

行追索。 

第十条 凡拖欠中国银行保函垫款未归还的企

业， 中国银行在其垫款还清以前，不再为该企业设

立新的台账。 

第十一条 海关按规定办理核销结案手续后， 出

具尾号为“99”的《银行保证金台账核销联系单》。

中国银行凭《银行保证金台账核销联系单》办理核销

手续，收回保函正本（保函已索赔的除外），保函同

时失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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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由于企业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提交或补

齐有关单证， 或涉嫌走私违规行为正在接受海关调

查等原因，保函需作展期的，按以下办法处理： 

(一)台账核销期满前 20天内，海关出具《税款保

付保函展期通知单》（格式见附件），通知企业向中国

银行申请保函展期。 

(二)企业应凭《税款保付保函展期通知单》、保函

修改申请书及有关单证及时向中国银行申请办理保

函展期。 

(三)中国银行收到企业的展期申请后，对企业资

信及担保情况进行评估，自行决定是否为企业办理保

函的展期修改。 

若中国银行同意出具保函展期修改的，应在台账

核销期满后 20 天之前办妥展期手续，并送达海关，

海关按展期后的保函办理相应手续。如海关在规定期

限内未收到银行展期保函，海关按原保函有效期处

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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